锦州市松山新区环境保护局行政执法流程图
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程序流程图（1）

立  案





发现违法行为，按照行政处罚法应当予以处罚的，立案处罚。有各执法部门负责，其法制科具体办理。





调  查





1、由2人以上进行；


2、现场出示执法证件；


3、收集证据


4、询问当事人；


由各执法部门、执法人员负责





审  查





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后，经主管局长审定，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。





告  知





1、制作处罚告知书；


2、告知被处罚者有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权。





决  定





1、制作处罚决定书





送  达





1、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。


方式：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、滞留送达





执  行





1、督促当事人在期限内履行。


2、当事人将罚款缴松山新区环保局或直接缴到银行。





存  档





将案件文书存档。





听    证


1、当事人可在告知权利后3日内提出申请


2、在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。


3、听证会由局主管领导依法定程序举行。





复议和诉讼


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复议和诉讼权利。当事人提起复议和诉讼的，法规处按照法定程序办理。








